
云环发〔2013〕48 号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转发环境保护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输变电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州、市环境保护局： 

    现将环保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输变电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通知》

（环办〔2012〕131 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认真贯彻执

行。 

    一、高度重视输变电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 

    输变电工程在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电力公共基础设施条件、改善民生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输变电工程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全省各级环保部门

要高度重视输变电类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输变电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按“依法行

政、全面接轨、分级管理、公开透明、严格监管”的原则，进一步规范管理程序、创新管理

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二、严格输变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新、改、扩建输变电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评文件未经审批不得

开工建设。对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环评文件经批准后擅自变更工程性质、规

模、内容、地点的输变电项目，要依法予以查处。 

    输变电项目选址选线应与当地城乡建设规划相协调，建设单位应在申请环评审批前，

取得项目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城乡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书面意见。涉及各

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输变电项目，建设单位应在

申请环评审批前取得具有相应管理权限的行政主管部门或人民政府同意的书面意见。涉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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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拆迁的输变电项目，建设单位应在申请环评审批前编制拆迁实施方案，并取得项目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书面意见，或提供与搬迁户签订的搬迁协议。 

    三、积极推进输变电项目环境监理试点工作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凡环保部审批环评的直流输电工程项目、跨省（区、市）的

500 千伏及以上交流输变电工程项目，省环保厅审批环评的 500 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项目，

一律要求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建设项目环境监理报告作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

试生产审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的重要依据。无建设项目环境监理报告的输变电项目，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受理试生产和竣工环保验收。 

    四、认真规范输变电项目试生产 

    由环保部审批的输变电项目在投入试生产前，建设单位应向省环保厅申请办理试生

产手续，经省环保厅同意后方可投入试生产。 

    由省环保厅审批环评的 500 千伏交流输变电项目，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 220 千伏输变电项目，涉及工程、环保拆迁的 220 千伏输

变电项目，在投入试生产前必须向所在地州（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试生产申请，由州

（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试生产前现场检查，做出审查决定，并将审查决定报送省环保

厅备案。对未经州（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就投入试生产的项目，省环保厅不予受理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并依法予以查处。对州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的输变电项目，

各地应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其试生产范围要求。 

    五、进一步强化输变电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输变电项目建设单位要在项目建设和运行中全面落实环评文件提出的各项环保对

策、措施、要求和环保部门环评批复要求，全面履行各项环保承诺，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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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州（市）环保局要按《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辐射环境安全监督检查

工作的通知》（云环通〔2012〕116 号）要求，切实加强省级审批输变电项目施工期环保“三

同时”监督检查，并将施工期“三同时”检查报告作为试生审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的重要依据

之一。对未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要求等违反“三同时”的环境违法行为，要及时予以纠正，

并依法进行查处。 

    六、进一步规范对输变电类建设项目环评、验收调查、监测、监理单位的管理 

    持输变电环评资质的外省来滇环评单位，应按有关规定向省环保厅申请环评资质备

案后，方可在云南省范围内承接输变电环评业务。承担 110 千伏及 220 千伏输变电项目环评

文件编制的单位，必须具备输变电及广电通讯类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特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资质。简化 35 千伏及以下输变电项目环评手续，对不涉及环境敏感区且总投资在 1亿元以

下（不含 1亿元）的，可编制环境影响登记表；对涉及环境敏感区或总投资 1 亿元及以上的

可编制一般项目境影响报告表。 

    省内输变电环评单位，或通过省环保厅环评资质备案的外省来滇输变电环评单位可

承担相应环评等级的输变电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承担输变电项目环评文件编制的单

位不得再承担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表）的编制工作。 

    输变电项目环评现状监测、竣工环保验收调查中的环境监测工作，应委托具有相应

监测资质的单位实施。 

    省环保厅将进一步加强并做好对在滇输变电项目环评单位、验收调查单位、监测单

位及环境监理单位的培训、考核和资质管理工作。对存在超越资质范围承接业务、借证卖证、

弄虚作假、质量低劣、效率低下的，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备案（或认定）资格，并根据情节，

向环保部或有关部门提出降级、吊证建议。 

    七、加强输变电项目科普宣传、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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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州市环保部门要协同当地输变电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职能部门或社会组织，加大

输变电环境保护科普宣传力度。各州市环保部门、各输变电项目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要严格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规定，做好输变电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工作，切实

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各州市环保部门要切实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信息

公开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加强输变电项目环评审批和竣工环保验收环节的信息公开工

作。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如有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向我

厅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处反映。 

    附件: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输变电类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的

通知》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3 年 5 月 10 日 

 

http://www.7c.gov.cn/zwxx/zfwj/yhf/201306/W020130613406299108424.pdf
http://www.7c.gov.cn/zwxx/zfwj/yhf/201306/W020130613406299108424.pdf

